
 

 

 
 
 

 

 

   

學生職場實習合約書 

(僱 傭 關 係 版 本 )  

 
 
 
 
 
 
 

        系  所：                

        實習單位：                

        實習學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學生職場實習合約書 

( 僱 傭 關 係 版 本 )  

 

立合約書人： 

(大學校院)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實習企業)                   （以下簡稱乙方） 

(實習學生)                      （以下簡稱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等相關勞動法令規定，採工作型校外實

習，由乙方聘任甲方學生為正式員工(具僱傭關係)，基於培訓專業技術人才，共同推展校外實習教學

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一、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二、實習時間與時數：乙方對學生之實習時間應依勞動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一） 每日正常實習時間及休息時間：每日正常實習時間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超過  

   四十小時：自每日○○：○○起，至○○：○○止，每日實習時間計○○小時。 

（二） 乙方非經甲方及丙方同意不得任意延長實習時間或於休息日、休假日工作。 

（三）實習時數共計      小時，經乙方與丙方同意得依實際需要而縮短或延長。 

三、實習場所： 

（一） 實習地點：○○公司(○○縣(市)○○區○○路(街)○○號○○樓)。 

（二） 乙方非經甲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四、甲方之職責： 

（一） 承辦學生實習相關業務、聯繫及安排並負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 依系科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訂定「學生個   

   別實習計畫」。 

（三） 甲方負責進行乙方實習機構工作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 甲方應指派實習輔導老師，負責實習事宜之協調、學生實習之指導及協助、實習成績 

   之評分及依照學校規定繳交學生實習成績，並定期赴乙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   

   學生學習適應狀況及乙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乙方共同輔導學生、評核。 

（五） 其他有關學生職場實習事項及協助滿意度調查之辦理。 

五、乙方之職責： 

（一） 負責工作單位分配、報到、指派專業人員輔導及訓練丙方，以及考核成績並給予丙方 

   實習證明。 

（二） 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措 

   之規劃，提供符合專業實習的工作環境、適當實習訓練，工作項目安排以不影響學生 

   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三） 接受甲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甲方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生、評核實習



 

成績、協助滿意度調查，丙方經評核成績合格者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六、丙方之職責： 

（一） 實習期間必定遵守學校實習規章，服從學校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輔導人員之教導。如 

       有任何違規，依校規及相關法令之懲處。 

（二） 丙方同意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實習公司之業務機密予任何第三 

   人或自行加以使用，亦不得將實習公司之業務機密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 

（三） 丙方保證本人身心狀況良好，得以在乙方公司實習，並保證實習期間若發生因個人身 

  心健康問題導致的個人不適或意外事件，應自行負責。 

（四） 實習前需協助填寫健康狀況調查表。 

（五） 實習結束後應繳交學生實習報告，並完成滿意度調查。 

（六） 協助與遵守其他實習有關事項。 

七、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甲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仍不適應，應由甲

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八、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 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校外實習委員會。(或校內其他單位處理) 

（二） 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家學者與會。 

（三） 實習期間乙方應通知甲方實習適應不良與異常學生之實習與出勤狀況，由甲乙雙方協 

   商處理方式。如情況無法改善，必要時得終止實習。 

（四） 乙方所安排之實習內容不得要求學生協助從事違法行為，如有違反，甲方得逕行終止 

   本合約，丙方與乙方勞動關係亦告終止。 

九、實習薪資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法支付乙方學生薪資，其有關薪資計算基準及其他相關福

利項目如下： 

（一） 薪資         元/月(不含福利津貼)，每月給付，不得低於當年度基本工資規定。乙

方提供之工資應全額予丙方，並以金融機構轉存方式直接匯入學生帳戶。乙方不得預扣丙

方薪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二） 福利: (請乙方依實際狀況敘述或打勾) 

住宿津貼 

□ 無(不提供津貼、宿舍) 

□ 免費提供宿舍(不提供津貼) 

□ 提供津貼補助        元(不提供宿舍) 

□ 付費提供，每月       元。 

伙食津貼 

□ 無(不提供津貼、伙食) 

□ 免費提供伙食□早餐 □中餐 □晚餐/日(不提供津貼) 

□ 提供津貼補助        元 (不提供伙食) 

□ 付費提供，每餐       元。 

交通車/交通津貼 

□ 無(不提供津貼、交通接送) 

□ 提供交通接送(提供 □上班 □下班，不提供津貼) 

□ 提供津貼補助        元(不提供交通接送) 



 

□ 付費提供，每月       元。 

公司福利或實習

期滿依表現提供

獎金鼓勵 

□ 無 

□ 提供獎金        元 

□ 其他:              

其他勞動權益 
□ 休息時間、休假、例假、休息日及請假等事項，應依勞動基準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相關勞動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保險及退休金： 

丙方於實習期間，乙方應依相關法規為丙方辦理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

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支付保險費。甲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

險，並支付保險費。 

十一、 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 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 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乙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甲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 

   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十二、 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十三、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法令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 附則： 

（一） 凡於實習期間所產出之智慧財產權，由丙方與乙方另以契約約定之。 

（二） 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丙方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產學合作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 

   無論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於任何第三人使用。 

（三） 其他有關實習合作未盡事宜，甲乙丙三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之。 

十五、 本合約書一式三份，分由甲乙丙三方各執存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校  長：鐘世凱校長                         

地 址：22058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 1 段 59 號  

電  話：02-2272-2181                        

統一編號：95927022                         

 

 

乙 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丙 方：                               

身份證字號：                               

聯絡地址：                                 

戶籍地址：                                 

電 話：(住家)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